
江苏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

充电区域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苏消委办〔2024〕43号

各设区市消防安全委员会，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加强我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的安全管

理， 省消委办制定了《江苏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

区域安全 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作为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

单位指导地下汽 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安全管理的依

据，以及地下汽车库管 理单位自我规范、提升安全管理的有

效措施。各地、各单位及时 反馈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
江苏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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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 

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一、术语 

1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：室内地坪面与室外

设计地坪面的高度之差大于该层车库净高 1/2的汽车库内设有分

散充电设施的区域。 

2、电动汽车：以电池为储能单元，以电动机为驱动系统的

汽车。电动汽车按照动力来源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。 

3、防火单元：在防火分区内部采用防火隔墙、防火门、防

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分隔，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电动汽车火灾

向同一防火分区的其他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。 

4、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：依法享有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

的各类法人、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等主体（不包含居民家庭安装

自用分散充电设施的所有权人）。 

5、分散充电设施运营单位：满足一定条件、具备履行经营

责任能力，利用自有分散充电设施或接受他人委托，从事分散充

电设施经营服务的企业或团体。 

二、一般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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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地下汽车库的分类、耐火等级、防火分区、安全疏散和

消防设施应符合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、《消防设施通

用规范》GB55036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、《汽车库、

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67和《电动汽车分散充电

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GB/T51313等现行国家标准有关规定。 

2、地下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内不应设置车辆或电

池拆解与焊接、组装等维修作业区、喷漆间、充电间、乙炔间和

甲、乙类物品库房，不应设置电动汽车换电设施。 

3、既有地下汽车库的消防设施设备未按要求设置或设置不

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，不得配建分散充电设施。 

4、在人防工程内安装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的，线路敷设、设

施安装不得影响工程防护功能和平战转换效能。  

5、分散充电设施应避免安装在有可能发生碰撞的场所。 

6、既有地下汽车库应结合电动汽车的停放和充电需求合理

规划、分步实施。 

7、鼓励在室外设置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。 

三、建筑防火  

1、充电区域布置在地下汽车库内时，宜布置在地下一层，

不应布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。 



- 6 - 

2、充电区域在同一防火分区应集中布置，宜布置在靠外墙

或汽车出入口且通风相对良好的区域，不宜水平贴邻人员密集场

所，与自动扶梯、电梯厅等竖向空间的水平距离应保持6m以上。 

3、充电区域不应贴邻锅炉房、可燃气体机房、变配电房、

消防水泵房、应急发电机房等区域；不宜布置在多尘、水雾、有

腐蚀性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及导电介质的场所，分散充电设施

不应固定在上述房间的隔墙上。 

4、充电区域在同一防火分区内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，每

个防火单元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按1000㎡划分，应采用耐火极限不

小于 2.00h 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、防火分隔水幕等与其他防

火单元和汽车库其他部位分隔；每个防火单元应至少设置2个疏

散出口，可利用设置在防火隔墙上的通往相邻防火单元的乙级防

火门作为疏散出口，防火单元内两个疏散出口间的距离不应小于

5m。 

5、充电区域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实际通行距离不应大于

60m。 

6、充电区域应设置完善的排水设施，不应布置洗车等可能

引起积水的功能用房。 

7、公共建筑的地下汽车库设置快充设施时，应布置在地下

一层，并在同一防火单元内集中布置；居住建筑的地下汽车库不

应设置快充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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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消防设施设备 

1、充电区域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，每

个充电车位上方应至少设置 2个喷头。 

2、充电区域宜增设可燃气体探测器，探测气体种类宜为氢

气或一氧化碳。 

3、每个充电车位上方应至少设置 1 只感烟探测器，宜设置

高灵敏度感烟探测器，鼓励增设图像型火灾探测器或红紫外复合

火焰探测器。 

4、充电区域的灭火器应按严重危险级配置，且应至少增配

1具不小于 60L的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推车式泡沫灭火器，最

大保护距离不应大于 30m。 

5、充电区域宜配置大尺寸汽车用灭火毯、便携式高效泡沫

灭火设备、防火挡水围栏等灭火器材和装备。 

五、电气 

1、充电区域应设置视频监控设施，并完全处于视频监控范

围内，视频监控系统应设置于消防控制室或 24h专人值班的场所

内。   

2、分散充电设施的供电电源配电回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

系统。 

3、当充电出现异常时，充电设备应具备立即自动切断输出

电源的功能；当发生火灾时，应具备立即自动联动切断和手动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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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充电电源的功能，自动切断点可设置在供电变电所端或充电配

电箱电源进线端，手动切断充电电源点应设置在电动汽车充电区

域外。 

4、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、分散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定期

对分散充电设施进行巡检，巡检频率不低于每月一次；同时应开

展电气安全维护保养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。 

六、安全管理 

1、按照“谁投资、谁收益、谁管理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各方主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到“安全自查、隐患自

除、责任自负”。 

2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应与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、分散

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签订安全协议，依据协议规定安排专人开展防

火巡查、检查，对充电区域每两小时开展一次防火巡查，并根据

实际组织夜间防火巡查，每半个月至少开展一次防火检查。 

防火巡查、检查时应将电动汽车安全状况作为巡查重点，可

持红外热成像仪对动力电池进行检查，关注有无温度异常。 

3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应定期对建筑消防设施及消防器材

进行维护保养，保持完有效；消防设施及器材在维修、更换期间，

应采取有效安全措施。 

每年应对消防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，检测记录应当完

整准确、存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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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鼓励在电动汽车充电区域采用橙色地面，与燃油汽车等

其他车辆停放区域进行区分，并增加“电动汽车”文字标识。 

七、应急处置和培训演练 

1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微型消防站，

建立 24小时分班值守制度。在充电区域应合理设置器材放置点，

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和装备。 

2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、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、分散充

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协同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，并在醒目位置公

示应对突发事件的 24h有人值守的服务电话。 

3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应结合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实际

情况制定灭火和应急处置专项预案，组织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

人、充电运营单位每半年至少进行 1 次有针对性的联合消防演

练，并适时开展夜间演练。 

4、分散充电设施投入使用前，分散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对

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、地下汽车库管理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进行

不少于一次使用安全培训，培训记录应存档。 

5、分散充电设施所有权人、分散充电设施运营单位、地下

汽车库管理单位应结合电动汽车火灾特点，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

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提升从业人员及社会公众的消防安全

意识，并在显著位置张贴电动汽车停放、充电及消防安全等方面

的宣传和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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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附则 

1、半地下汽车库参照执行。 

2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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